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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铜陵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结题的特别说明

2019年教育部印发《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》(教高函〔2019〕13号）要求，验收时要重点考察项目成果，对项目没有实质性开展或者取得成果不明显的予以延期或者撤项。
为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，加强我校大创项目的管理，现结合我校实际，提出了我校结题验收参考标准（试行）。结题评审时主要把握项目的过程资料和成果资料。有确定的符合条件（具体见标准）的项目可以直接认定通过结题。其他需要对照任务书或实施方案，（创业计划书等），对调研报告、总结报告等资料的内容和水平要予以评判。创业计划书和实施方案只是项目的实施计划，不可以作为结题主要支撑材料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铜陵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结题参考标准
（试行）

一、创新训练项目
1、国家级创新训练项目：
以下（1）为必要条件。满足（2）、（3）、（4）中的一项的可以直接认定结题；对以实物制作、自媒体平台等主要成果申请结题的，需要通过答辩认定；其他均需对研究报告或研究实验报告等材料内容和水平要予以评判。
（1）项目成员能严肃认真地完成该项目，提交项目实施方案，并撰写有高质量研究报告或研究实验报告等。其项目成果具备良好的创新性与应用性，能真实反映学生成员实践创新能力的提高；
（2）依托本项目，在国内三类以上（含三类）期刊发表相关学术论文1篇（学生成员排名前二）或在国内四类期刊发表相关学术论文1篇（学生成员为第一作者）。论文需有项目号，论文内容须与项目研究内容相符；
（3）依托本项目，项目组成员获安徽省C类竞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1项；
（4）申请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等并获得受理（以获得受理号或授权号为准）。各项成果单位均需为铜陵学院，项目组人员排名前三。
2、省级创新训练项目
以下（1）为必要条件。满足（2）、（3）、（4）中的一项的可以直接认定结题；对以实物制作、自媒体平台等主要成果申请结题的，需要通过答辩认定；其他均需对研究报告或研究实验报告等材料内容和水平要予以评判。
（1）项目成员能严肃认真地完成项目，提交项目实施方案，并撰写创新实验报告或调研报告等。其项目成果具备良好的创新性与应用性，能真实反映学生成员实践创新能力的提高；
（2）依托本项目，在国内四类及以上期刊公开发表相关学术论文1篇（学生成员排名前二）。论文需有项目号，论文内容须与项目研究内容相符；
（3）依托本项目，项目组成员获得安徽省省级D类学科竞赛三等奖及以上奖1项；
（4）申请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等并获得受理（以获得受理号或授权号为准），各项成果单位均需为铜陵学院，项目组人员参与即可。
二、创业训练项目
1、国家级创业训练项目：
以下（1）、（2）为必要条件。满足（3）、（4）、（5）、（6）中的一项的可以直接认定结题；对以实物制作、自媒体平台等主要成果申请结题的，需要通过答辩认定；其他均需对研究报告或研究实验报告等材料内容和水平要予以评判。
（1）项目成员能严肃认真地完成该项目，提供创业计划书、成员分工合作情况，虚拟企业运行过程记录（即为训练痕迹记录，时间为序的大事记，至少是该项目6-9个月的基本进展情况记录（提供活动图片或活动对象的签名等资料）；
（2）创业总结报告（总结取得进展情况，提出继续开展的合理计划；创业活动碰到困难难于继续的实施的，应进行案例分析，剖析原因）等； 
（3）依托本项目，在国内三类以上（含三类）期刊发表相关学术论文1篇（学生成员排名前二）或在国内四类期刊发表相关学术论文1篇（学生成员为第一作者），论文需有项目号，论文内容须与项目研究内容相符；
（4）依托本项目，项目组成员获安徽省C类竞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1项；
（5）申请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等并获得受理（以获得受理号或授权号为准）。各项成果单位均需为铜陵学院，项目组人员排名前三。
（6）取得营业执照，并运营12个月以上。提交财务状况分析、项目产品交易登记表（第三方提供）等材料（至少12个月的财务报表）。
2、省级创业训练项目
以下（1）、（2）为必要条件。满足（3）、（4）、（5）、（6）中的一项的可以直接认定结题；对以实物制作、自媒体平台等主要成果申请结题的，需要通过答辩认定；其他均需对研究报告或研究实验报告等材料内容和水平要予以评判。
（1）项目成员能严肃认真地完成该项目，提供创业计划书、成员分工合作情况、虚拟企业运行过程记录（即为训练痕迹记录，时间为序的大事记（通过图片、数据分析或调研对象证明等材料支撑），至少是该项目3-6个月的基本进展情况记录）；
（2）创业总结报告（总结取得进展情况，提出继续开展的合理计划；创业活动碰到困难难于继续的实施的，应进行案例分析，剖析原因）等； 
（3）依托本项目，在国内四类及以上期刊公开发表相关学术论文1篇（学生成员排名前二），论文需有项目号，论文内容须与项目研究内容相符；
（4）依托本项目，项目组成员获得安徽省省级D类学科竞赛三等奖及以上奖1项；
（5）申请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等并获得受理（以获得受理号或授权号为准）。各项成果单位均需为铜陵学院，项目组人员参与即可；
（6）取得营业执照，并运营6个月以上。提交财务状况分析、项目产品交易登记表（第三方提供）等材料（至少6个月的财务报表）。
三、创业实践项目
国家级和省级创业实践项目均需通过答辩认定。
（1）项目成员能严肃认真地完成该项目，提供创业计划书、实施运行的阶段性成果、创业报告（总结取得进展情况，提出继续开展的合理计划；创业活动碰到困难难于继续的实施的，应进行案例分析，剖析原因。）；
（2）项目的落地实施情况证明资料（固定办公室场所、上游渠道合作商、战略合作伙伴等）；项目所获风险投资意向、项目市场盈利情况、项目市场拓展能力分析报告、项目市场反应分析报告、项目整体实践成果；
（3）提交财务状况分析、交易登记表等材料（至少6-12个月的财务报表）。


注：1.本次省级、国家级项目结题由创新创业学院组织，校级项目由二级学院结题验收；
2.学科竞赛参照安徽省教育厅公布的安徽省大学生学科和技能竞赛A、B类项目列表为准，以教务处文件为准；
3.发表论文以正式刊登为准；专利、软件著作权以取得受理号或授权号为准。 
